
长春工程学院学生修改或变更学籍身份信息管理办法

长工院教字〔2021〕26号

为规范我校学生在校期间修改或变更姓名、身份证号码等学籍身份信息工作，依据

《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教育部令第41号）《高等学校学生学籍学历电子注册

办法》（教学〔2014〕11号）和《关于进一步规范全省高等学校学生在校期间修改或变

更学籍身份信息工作的通知》（吉教学〔2018〕24号）文件精神，结合我校实际，特制

订本办法。

一、适用范围

接受高等学历教育并获得我校正式学籍的在校研究生、本科生、专科（高职）学生

等。学籍身份信息主要包括姓名、性别、出生日期、身份证号码、民族等。

二、受理条件

（一）学籍身份信息应来自省级招生部门报送教育部审核通过的考生录取数据信息。

（二）申请修改或变更其学籍身份信息应有合理、充分的理由，并且能够提供有法

定效力的相应证明材料。

（三）学籍身份信息发生变化时间属于在校期间的，受理申请；不属于在校期间的，

不予受理。身份信息发生变化时间以公安等部门出具的相关证明材料中明确的修改或变

更时间为准。

（四）学历注册并提供网上查询后，学校无权变更证书内容及注册信息，即不再受

理学籍身份信息修改或变更事宜。属于学历注册信息确有错误的，须经省教育厅审核确

认后方可修改或变更。

三、受理原则

（一）学生学籍身份信息修改或变更须由学生本人向学校提出书面申请，他人不得

代为办理。

（二）姓名和身份证号码仅其中一项发生修改或变更的，由学校审核办理。

1.申请修改或变更姓名的，由学校审核相关佐证材料，合格后在平台上更改，并对

相关佐证材料进行存档。

2.申请修改或变更身份证号码的，分三种情况办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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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不涉及省份和出生日期信息变化的。由学校审核后，在平台上更改（学信网

保留更改前的信息），对相关佐证材料进行存档。

（2）出生日期信息变化的。属于录取数据有误，由学校向生源所在地省级招生部

门提出申请，省级招生部门核实后将修改意见或补充录取数据报教育部，并将相关结果

及时反馈学校。

（3）省份信息变化的。应排除高考中的违规行为，必要时学校需要联系生源所在

地省级招生部门协助核查并出具意见（内容应写明有无高考违规行为），根据意见办理。

（三）姓名和身份证号码均修改或变更的，由省教育厅负责审核办理。

学生向学校提出书面申请，并提供相关佐证材料，学校初审合格后，以正式文件通

过学信网学籍学历管理平台报送教育厅申请修改或变更。省教育厅进行复核，复审合格

者，省教育厅留存相关佐证材料并在平台上予以更改（学信网保留更改前的信息）；复

审不合格者，将相关材料退回学校并在平台上退回提交的申请。

（四）变更民族信息的，由省教育厅负责审核办理。

学生向学校提出书面申请，并提供相关佐证材料，流程参照本条第（三）点。如学

生当年高考录取已享受少数民族加分政策，其变更民族信息的申请不予受理。

（五）学生在休学或保留学籍期间不得修改或变更学籍身份信息。

（六）修改或变更上述情况以外学籍身份信息，按照教育部有关规定并参照吉林省

教育厅的相关要求执行和办理。

四、佐证材料

（一）申请修改或变更姓名的，需要提供公安部门出具的姓名修改或变更证明。内

容应包含现用名、曾用名、身份证号码和修改或变更时间等。户口簿常住人口登记卡中

如包含上述内容，学校复印后加盖学校公章，等同于公安部门出具的证明材料。

（二）申请修改或变更身份证号码的。身份证号码中不涉及省份和出生日期信息变

化的，需要提供公安部门出具的身份证号码修改或变更证明；身份证号码涉及省份或出

生日期信息变化的，除公安部门的证明外，还需提供生源所在地省级招生部门协查结果

等材料。

（三）申请修改民族信息的，需要提供市级人民政府民族事务部门和公安部门出具

的民族修改或变更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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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申请修改、变更的信息或证明材料涉嫌弄虚作假的不予受理，同时按照学校

有关规定给予严肃处理。

五、其他事项

（一）本科生、专科（高职）学生修改或变更学籍身份信息的由学校教务处受理，

研究生修改或变更学籍身份信息的由学校研究生学院受理。

（二）本办法由教务处、研究生学院负责解释。

（三）本办法自2021年11月1日起施行。

长春工程学院

2021年11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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